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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法考民法备考计划 

及《民法典总则编解释》逐条解读 

孟献贵 

2022.03.07 

一、民法备考计划 

 

（一）学知识 

 

1.第一轮。 

第一轮民法精讲书的学习求慢而不求快，务必把自己不能理解的知识点标注出来，为第二轮的

学习做准备。听课之前一定要把书先大体浏览一遍，做到心中有数，知道这个专题大概再讲什么内

容，带着问题听课，切勿直接听课。 

2022年孟献贵民法第一轮备考计划表 

共 25天，每天 3小时，教材：2022年专题讲座民法—孟献贵（已现货） 

教材共 469页，课时共 59小时（B 站已全部更新完毕） 

一战和二战主观题考生均可适用 

坚持每天刷题 20道左右：2022年真金题民法—孟献贵（已现货） 

保姆式教学，一对一辅导 

2022年客观题考试时间暂定为 9月 17、18日；主观题暂定为 10月 16日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周日 

 3.8 

专题 1 

3.9 

专题 2 

3.10 

专题 2 

3.11 

专题 3 

3.12 

专题 3 

3.13 

专题 4 

3.14 

专题 5 

专题 6 

3.15 

专题 7 

3.16 

专题 7 

专题 8 

3.17 

专题 9 

3.18 

专题 9 

3.19 

专题 9 

3.20 

专题 9 

专题 10 

3.21 

专题 11 

专题 12 

3.22 

专题 13 

专题 14 

专题 15 

3.23 

专题 16 

专题 17 

专题 18 

3.24 

专题 19 

专题 20 

3.25 

专题 21 

专题 22 

3.26 

专题 23 

专题 24 

专题 25 

专题 26 

3.27 

专题 26 

专题 27 

3.28 

专题 28 

专题 29 

专题 30 

专题 31 

专题 32 

专题 33 

专题 34 

专题 35 

3.29 

专题 36 

专题 37 

专题 38 

专题 39 

专题 40 

专题 41 

专题 42 

3.30 

专题 43 

专题 44 

3.31 

专题 45 

专题 46 

专题 47 

4.1 

专题 48 

专题 49 

专题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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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轮。 

第二轮民法精讲书的学习求精而不求全，重点学习第一轮自己没有听懂或理解的知识点。 

一般而言，如下知识点第二轮需重点关注： 

专题一：民事权利的学理分类（特别是形成权）。 

专题二：（1）法人（特别是法人的学理分类，社团法人和财团法人）；（2）非法人组织的责任

承担（补充的无限责任或补充的无限连带责任）。 

专题三：（1）民事法律和事实行为的区别；（2）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 

专题五：诉讼时效。 

专题七：（1）异议登记和预告登记；（2）观念交付；（3）善意取得； 

专题九：担保物权。 

专题十三：涉他合同。 

专题十七：第三人代为履行。 

专题十八：合同的保全。 

专题十九：债务承担。 

专题二十：合同解除。 

专题二十一：违约责任的五种形式。 

专题二十二：买卖合同（特别是三类特种买卖合同）。 

专题二十五：借款合同（特别是让与担保）。 

专题二十六：保证合同（包括共同担保和反担保）。 

专题二十八：融资租赁合同。 

专题二十九：保理合同。 

专题三十一：建设工程合同。 

专题四十五：继承关系（特别是代位继承和转继承）。 

专题四十六：侵权责任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归责原则）。 

 

（二）做题目 

法考时代以来，民法第一轮客观题占 48 分左右/30 道题目，第二轮主观题（俗称“民商诉综

合”或“民诉综合”，总分 56 分左右）民法问题大概在 6—8问，38 分左右。因此，民法在法考中

单科占比 86分左右，依然可以称为“第一分值大户”。 

考题均以“案例化”方式呈现，着重考查考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即综合运用能力），基本

抛弃司法考试年代单纯知识点的对错判断问题。考题来源于两部分： 

第一，以《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的新增制度为蓝本编写案例，考查考生对法律条文字面含义

的理解和基本运用能力。 

第二，以实际发生的案例为蓝本编写案例，结合民法重点知识进行考查。 

备战法考，自始至终有 2 个问题困惑着所有的考生： 

第一，看书一看就会，听课一听就懂，做题一做就错； 

第二，前学后忘。 

解决上述问题，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刷题”。 

刷题能治百病，只要你把民法真金题刷 3 遍以上，法考必过！！！ 

这三遍刷题是要有计划和目标的，而不是单纯机械地追求一个所谓的遍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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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遍（4月中旬前）：490 道题全部刷，巩固知识点，查漏补缺。 

第一遍刷题非常非常非常痛苦，非常非常非常浪费时间，非常非常非常打击自信心，你一定要

有心理准备。 

俗话说，做题 1分钟，解析 10分钟。每一道题都要非常非常认真的做，都要非常非常非常认

真的阅读解析。 

这一遍的核心任务是把 490 道题目中的错题编号记住（如第 120 题、360 题等），为第 2 轮做

准备。PS:民法真金题全书是整体编号的，从第 1题—第 490题。 

2022年孟献贵民法真金题一刷计划表 

共 23天 

（保姆式教学、一对一辅导） 

星期日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03.06 03.07 03.08 

（1-20） 

03.09 

（21-38） 

03.10 

（39-55) 

03.11 

(56-82) 

03.12 

(83-103) 

03.13 

(104-126) 

03.14 

(127-148) 

03.15 

(149-169) 

03.16 

(170-188) 

03.17 

(189-210) 

03.18 

(211-230) 

03.19 

(231-252) 

03.20 

(253-271) 

03.21 

(272-293) 

03.22 

(294-315) 

03.23 

(316-334) 

03.24 

(335-354) 

03.25 

(355-377) 

03.26 

(378-402) 

03.27 

(403-424) 

03.28 

(425-449) 

03.29 

(450-473) 

03.30 

(474-490) 

   

温馨提示：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适当延长或缩短计划。但务必在 4月中旬左右完成真金题一刷。

将自己的错题汇总出来。为二刷错题做好准备。 

不攀比、看自己、多做题、不怀疑。你，2022法考必过！！！ 

成功的路上从不拥挤，因为坚持的人不多！！！ 

第二遍（7月中旬前）：只刷自己标注做错的题目，改变错误认识。 

民法题目做错的原因主要是基础不牢和遗忘所导致的，最重要的是基础不牢，很多考生“眼高

手低”，觉得自己很牛，各种高深理论都听过，但一做题错的比谁都多，还大言不惭地给别人讲知

识，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 

还有很多考生过于迷信“正确率”，正确率 60%，好慌啊；正确率 70%，好慌啊；正确率 80%，

好慌啊；正确率 90%，好慌啊。你咋不去死呢！！！ 

掌握和理解知识点才是最重要的，正确率的高低与未来能否通过考试没有必然联系，要正确认

识做错题的本质是知识点尚未理解清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第二遍做题要尽量把每个选项为什么对为什么不对理解清楚，单纯记住答案是毫无意义的。哪

怕客观题通过了，主观题也是通过不了的。 

第三遍（考试之前）：只刷自己错了很多遍的题目。 

考试前，尽量多的改变错误认识，实在理解不了的，就算啦！！！ 

等你过了考试，你还是有很多问题不会。选择了法律，就选择了终生学习。法考只是你法律人

生之路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再次强调一遍：真金题刷 3遍以上，你法考必过！！！ 

对于二战主观题的考生而言，一定要有“清零”思维，把自己当成第一次考试的小白，认认真

真地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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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把精讲书从头到尾的学习一遍，树立整个学科体系； 

第二，务必每天坚持动笔做一道案例题，我的新浪微博（民商法孟献贵）每天早上 8点发布题

目，第 2天早上 8点发布答案和解析。只要你能每天坚持跟到考前，你法考必过！！！ 

第三，务必准备一本《民法典》全文的书或网上下载打印出来，每天在做案例题的时候，练习

查法条！！！ 

再次强调一遍：二战主观题，每天坚持动笔刷案例题+练习查法条，你法考必过！！！ 

 

二、民法典总则编解释解读 

《民法典》共 7 编 1260 条 

第一编：总则（第 1—204条）； 

第二编：物权（第 205—462条）； 

第三编：合同（第 463—988条）； 

第四编：人格权（第 989—1039 条）； 

第五编：婚姻家庭（第 1040—1118条）； 

第六编：继承（第 1119—1163 条）； 

第七编：侵权责任（第 1164—1258条）； 

附则（第 1259—1260条）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总则编若干问题的解释 

法释〔2022〕6号（2021年 12 月 30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61次会议通过，自 2022年

3月 1日起施行） 

为正确审理民事案件，依法保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经济秩序，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结合审判实践，制定本解释。 

 

  一、一般规定 

  第一条【民法的法源】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对民事关系有规定的，人民法院直接适用该规定；

民法典第二编至第七编没有规定的，适用民法典第一编的规定，但是根据其性质不能适用的除外。 

  就同一民事关系，其他民事法律的规定属于对民法典相应规定的细化的，应当适用该民事法

律的规定。民法典规定适用其他法律的，适用该法律的规定。 

民法典及其他法律对民事关系没有具体规定的，可以遵循民法典关于基本原则的规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208 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赔偿责任的法律适用】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

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律和本法的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条【习惯的认定和处理】在一定地域、行业范围内长期为一般人从事民事活动时普遍遵守

的民间习俗、惯常做法等，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十条规定的习惯。 

  当事人主张适用习惯的，应当就习惯及其具体内容提供相应证据；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以依职

权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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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习惯，不得违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0条【民法法源】处理民事纠纷，应当依照法律；法律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

习惯，但是不得违背公序良俗。 

  第三条【滥用民事权利的认定和法律效果】对于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二条所称的滥用民事权利，

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行使的对象、目的、时间、方式、造成当事人之间利益失衡的程度等因素作

出认定。 

  行为人以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他人合法权益为主要目的行使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

应当认定构成滥用民事权利。 

构成滥用民事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滥用行为不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滥用民事权利造

成损害的，依照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等有关规定处理。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32条【禁止权利滥用原则】民事主体不得滥用民事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

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 

 

  二、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 

  第四条【胎儿利益的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父母在胎儿娩出前作为

法定代理人主张相应权利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6 条【胎儿利益的保护】涉及遗产继承、接受赠与等胎儿利益保护的，胎儿视

为具有民事权利能力。但是胎儿娩出时为死体的，其民事权利能力自始不存在。 

第五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是否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人民法院可以从行为与本人生活相关联的程度，

本人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能否理解其行为并预见相应的后果，以及标的、数量、价款或者报酬等

方面认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45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实施的纯获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或者与其年龄、智力、精神健康状况相适应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实施的其他民事法律行为经法定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后有效。 

相对人可以催告法定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法定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

为拒绝追认。民事法律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三、监护 

第六条【监护能力的认定】人民法院认定自然人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年龄、身心健康状况、

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认定有关组织的监护能力，应当根据其资质、信用、财产状况等因素确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27 条【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父母是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人。 

未成年人的父母已经死亡或者没有监护能力的，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祖父母、外祖父母； 

（二）兄、姐； 

（三）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未成年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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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第 28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成年人的监护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由下列有监护能力的人按顺序担任监护人： 

（一）配偶； 

（二）父母、子女； 

（三）其他近亲属； 

（四）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但是须经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

员会或者民政部门同意。 

  第七条【遗嘱指定监护】担任监护人的被监护人父母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遗嘱生效时被指定

的人不同意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的规定（法定监护）

确定监护人。 

未成年人由父母担任监护人，父母中的一方通过遗嘱指定监护人，另一方在遗嘱生效时有监护

能力，有关当事人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适用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的规定

（法定监护）确定监护人。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29条【遗嘱指定监护制度】被监护人的父母担任监护人的，可以通过遗嘱指定

监护人。 

  第八条【协议监护】未成年人的父母与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订立协议，约定免除具有监

护能力的父母的监护职责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协议约定在未成年人的父母丧失监护能力时由该

具有监护资格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依据民法典第三十条的规定，约定由民法典第二十七条第二款、第

二十八条规定的不同顺序的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或者由顺序在后的人担任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依法

予以支持。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30 条【协议确定监护人的原则】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可以协议确定监护

人。协议确定监护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 

  第九条【指定监护】人民法院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二款、第三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指定监

护人时，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指定，具体参考以下因素： 

  （一）与被监护人生活、情感联系的密切程度； 

  （二）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顺序； 

  （三）是否有不利于履行监护职责的违法犯罪等情形； 

  （四）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的监护能力、意愿、品行等。 

人民法院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一般应当是一人，由数人共同担任监护人更有利于保护被监护人

利益的，也可以是数人。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31条【指定监护制度】对监护人的确定有争议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

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指定监护人，有关当事人对指定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

监护人；有关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民政部门或者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

于被监护人的原则在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中指定监护人。 

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

人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

担任临时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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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人被指定后，不得擅自变更； 擅自变更的，不免除被指定的监护人的责任。 

《民法典》第 36条【监护人资格的撤销】监护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根据有关个人

或者组织的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并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依法指定监护人： 

（一）实施严重损害被监护人身心健康的行为； 

（二）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者无法履行监护职责且拒绝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委托给他人，

导致被监护人处于危困状态； 

（三）实施严重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其他行为。 

本条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包括：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学

校、医疗机构、妇女联合会、残疾人联合会、未成年人保护组织、依法设立的老年人组织、民政部

门等。 

前款规定的个人和民政部门以外的组织未及时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民政部门

应当向人民法院申请。 

  第十条【指定监护的争议解决程序】有关当事人不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的

指定，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向人民法院申请指定监护人的，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指定并

无不当，依法裁定驳回申请；认为指定不当，依法判决撤销指定并另行指定监护人。 

  有关当事人在接到指定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后提出申请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变更监护关系处

理。 

  第十一条【成年人意定监护】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与他人依据民法典第三十三条的

规定订立书面协议事先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后，协议的任何一方在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

行为能力前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无正当理由请求解除协议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该成年人丧失或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后，协议确定的监护人有民法典第三十六条第一款

规定的情形之一，该条第二款规定的有关个人、组织申请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

支持。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33条【成年人意定监护制度】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与其近亲

属、其他愿意担任监护人的个人或者组织事先协商，以书面形式确定自己的监护人，在自己丧失或

者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由该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第十二条【监护人的变更】监护人、其他依法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就监护人是否有民法典第

三十九条第一款第二项、第四项规定的应当终止监护关系的情形发生争议，申请变更监护人的，人

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经审理认为理由成立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被依法指定的监护人与其他具有监护资格的人之间协议变更监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尊重被

监护人的真实意愿，按照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作出裁判。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39 条【监护关系的终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监护关系终止： 

（一）被监护人取得或者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二）监护人丧失监护能力； 

（三）被监护人或者监护人死亡； 

（四）人民法院认定监护关系终止的其他情形。 

监护关系终止后，被监护人仍然需要监护的，应当依法另行确定监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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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委托监护】监护人因患病、外出务工等原因在一定期限内不能完全履行监护职责，

将全部或者部分监护职责委托给他人，当事人主张受托人因此成为监护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 

  第十四条【宣告失踪中利害关系人的认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失踪案件时，下列人员应当认定

为民法典第四十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近亲属； 

（二）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 

（三）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与被申请人有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民事主体，但是不申请宣

告失踪不影响其权利行使、义务履行的除外。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40条【宣告失踪的条件】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二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为失踪人。 

《民法典》第 1128 条【代位继承】被继承人的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子女

的直系晚辈血亲代位继承。 

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的子女代位继承。 

代位继承人一般只能继承被代位继承人有权继承的遗产份额。 

《民法典》第 1129 条【第一顺序拟制继承人】丧偶儿媳对公婆，丧偶女婿对岳父母，尽了主

要赡养义务的，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 

  第十五条【财产代管人】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向失踪人的债务人请求偿还债务的，人民法院应

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原告。 

  债权人提起诉讼，请求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的，人民法院应

当将财产代管人列为被告。经审理认为债权人的诉讼请求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财产代管人从

失踪人的财产中支付失踪人所欠的债务和其他费用。 

  第十六条【宣告死亡中利害关系人的认定】人民法院审理宣告死亡案件时，被申请人的配偶、

父母、子女，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对被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

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被申请人的其他近亲属，以及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二十八条规定对被

申请人有继承权的亲属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人： 

  （一）被申请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均已死亡或者下落不明的； 

  （二）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 

  被申请人的债权人、债务人、合伙人等民事主体不能认定为民法典第四十六条规定的利害关系

人，但是不申请宣告死亡不能保护其相应合法权益的除外。 

第十七条【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处理】自然人在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利害关系人申请宣告死

亡的期间适用民法典第四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自战争结束之日或者有关机关确定的下落

不明之日起计算。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46条【宣告死亡的条件】自然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

院申请宣告该自然人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满二年。 

因意外事件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自然人不可能生存的，申请宣告死亡不受二年时间的

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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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民事法律行为 

第十八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但是实施的行为本身

表明已经作出相应意思表示，并符合民事法律行为成立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

三十五条规定的采用其他形式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35条【民事法律行为的形式】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或者

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特定形式的，应当采用特定形式。 

  第十九条【重大误解的认定和处理】行为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或者标的物的品种、质

量、规格、价格、数量等产生错误认识，按照通常理解如果不发生该错误认识行为人就不会作出相

应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的重大误解。 

行为人能够证明自己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存在重大误解，并请求撤销该民事法律行为的，人民

法院依法予以支持；但是，根据交易习惯等认定行为人无权请求撤销的除外。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47 条【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之重大误解】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

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二十条【第三人传达错误的处理】行为人以其意思表示存在第三人转达错误为由请求撤销民

事法律行为的，适用本解释第十九条的规定。 

第二十一条【欺诈的认定】故意告知虚假情况，或者负有告知义务的人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致

使当事人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

九条规定的欺诈。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48 条【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之欺诈】一方以欺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

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民法典》第 149 条【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之第三人欺诈】第三人实施欺诈行为，使一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方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欺诈行为的，受欺诈方有权

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二十二条【胁迫的认定】以给自然人及其近亲属等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

造成损害或者以给法人、非法人组织的名誉、荣誉、财产权益等造成损害为要挟，迫使其基于恐惧

心理作出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五十条规定的胁迫。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50 条【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之胁迫】一方或者第三人以胁迫手段，使对方在

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胁迫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 

第二十三条【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的法律效果】民事法律行为不成立，当事人请求返还财产、

折价补偿或者赔偿损失的，参照适用民法典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确定不发生效力的法律后果】民事法律行

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

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

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第二十四条【附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民事法律行为所附条件不可能发生，当事人约定为生效

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事法律行为不发生效力；当事人约定为解除条件的，应当认定未附条

件，民事法律行为是否失效，依照民法典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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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代理 

第二十五条【共同代理】数个委托代理人共同行使代理权，其中一人或者数人未与其他委托代

理人协商，擅自行使代理权的，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一条、第一百七十二条等规定处理。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71条【无权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

施代理行为，未经被代理人追认的，对被代理人不发生效力。 

相对人可以催告被代理人自收到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予以追认。被代理人未作表示的，视为拒

绝追认。行为人实施的行为被追认前，善意相对人有撤销的权利。撤销应当以通知的方式作出。 

行为人实施的行为未被追认的，善意相对人有权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就其受到的损害请

求行为人赔偿。但是，赔偿的范围不得超过被代理人追认时相对人所能获得的利益。 

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的，相对人和行为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承担责任。 

《民法典》第 172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

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第二十六条【紧急情况的认定】由于急病、通讯联络中断、疫情防控等特殊原因，委托代理人

自己不能办理代理事项，又不能与被代理人及时取得联系，如不及时转委托第三人代理，会给被代

理人的利益造成损失或者扩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紧急情

况。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69条【复代理】代理人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应当取得被代理人的同意或

者追认。 

转委托代理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被代理人可以就代理事务直接指示转委托的第三人，

代理人仅就第三人的选任以及对第三人的指示承担责任。 

转委托代理未经被代理人同意或者追认的，代理人应当对转委托的第三人的行为承担责任；但

是，在紧急情况下代理人为了维护被代理人的利益需要转委托第三人代理的除外。 

  第二十七条【无权代理】无权代理行为未被追认，相对人请求行为人履行债务或者赔偿损失的，

由行为人就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无权代理承担举证责任。行为人不能证明的，人民法院

依法支持相对人的相应诉讼请求；行为人能够证明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认定行为人与

相对人的责任。 

  第二十八条【表见代理】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二条规

定的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 

  （一）存在代理权的外观； 

  （二）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行为时没有代理权，且无过失。 

因是否构成表见代理发生争议的，相对人应当就无权代理符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

证责任；被代理人应当就相对人不符合前款第二项规定的条件承担举证责任。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72条【表见代理】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然实

施代理行为，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有效。 

第二十九条【无权代理】法定代理人、被代理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一条

的规定向相对人作出追认的意思表示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确认其

追认意思表示的生效时间。 



                         www.zhongheschool.com 

 

11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37条【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生效时间】以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相对人知

道其内容时生效。 

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意思表示，到达相对人时生效。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

意思表示，相对人指定特定系统接收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时生效；未指定特定

系统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该数据电文进入其系统时生效。当事人对采用数据电文形式的意

思表示的生效时间另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 

 

  七、民事责任 

第三十条【正当防卫】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

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针对实施侵害行为的人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

为，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百八十一条规定的正当防卫。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81条【正当防卫】因正当防卫造成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正当防卫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正当防卫人应当承担适当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防卫过当的判断】对于正当防卫是否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院应当综合不法侵

害的性质、手段、强度、危害程度和防卫的时机、手段、强度、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正当防卫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不承担责任。正当防卫

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正当防卫人在造成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部分责任；实施侵

害行为的人请求正当防卫人承担全部责任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施侵害行为的人不能证明防卫行为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仅以正当防卫人采取的反击方式和

强度与不法侵害不相当为由主张防卫过当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第三十二条【紧急避险】为了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权利、财产权

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免受正在发生的急迫危险，不得已而采取紧急措施的，应当认定为民法典第一

百八十二条规定的紧急避险。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82 条【紧急避险】因紧急避险造成损害的，由引起险情发生的人承担民事责

任。 

危险由自然原因引起的，紧急避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可以给予适当补偿。 

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紧急避险人应当承担适当

的民事责任。 

  第三十三条【避险过当的判断】对于紧急避险是否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的限度，人民法

院应当综合危险的性质、急迫程度、避险行为所保护的权益以及造成的损害后果等因素判断。 

  经审理，紧急避险采取措施并无不当且没有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紧急避险人不

承担责任。紧急避险采取措施不当或者超过必要限度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紧急避险人的过错程度、

避险措施造成不应有的损害的原因力大小、紧急避险人是否为受益人等因素认定紧急避险人在造

成的不应有的损害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责任。 

第三十四条【见义勇为】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受害人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八十

三条的规定请求受益人适当补偿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受害人所受损失和已获赔偿的情况、受益人

受益的多少及其经济条件等因素确定受益人承担的补偿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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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83 条【见义勇为受到损害后的民事责任】因保护他人民事权益使自己受到损害

的，由侵权人承担民事责任，受益人可以给予适当补偿。没有侵权人、侵权人逃逸或者无力承担民

事责任，受害人请求补偿的，受益人应当给予适当补偿。 

 

  八、诉讼时效 

第三十五条【普通诉讼时效期间】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三年诉讼时效期间，可

以适用民法典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不适用延长的规定。该条第二款规定的二十年期间

不适用中止、中断的规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88 条【诉讼时效期间的长短及计算】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

期间为三年。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诉讼时效期间自权利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法律另有规

定的，依照其规定。但是，自权利受到损害之日起超过二十年的，人民法院不予保护，有特殊情况

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权利人的申请决定延长。 

  第三十六条【无限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的起算】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其法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

损害以及义务人之日起计算，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三十七条【无限民事行为能力人受到原法定代理人损害的诉讼时效期间起算】无民事行为能

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权利受到原法定代理人损害，且在取得、恢复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者

在原法定代理终止并确定新的法定代理人后，相应民事主体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受到损害的，

有关请求权诉讼时效期间的计算适用民法典第一百八十八条第二款、本解释第三十六条的规定。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89 条【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

诉讼时效的起算】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对其法定代理人的请求权的诉讼时

效期间，自该法定代理终止之日起计算。 

第三十八条【诉讼时效的中断】诉讼时效依据民法典第一百九十五条的规定中断后，在新的诉

讼时效期间内，再次出现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中断事由，可以认定为诉讼时效再次中断。 

权利人向义务人的代理人、财产代管人或者遗产管理人等提出履行请求的，可以认定为民法典

第一百九十五条规定的诉讼时效中断。 

[相关法条链接] 

《民法典》第 195 条【诉讼时效的中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诉讼时效中断，从中断、有关程序终

结时起，诉讼时效期间重新计算： 

（一）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 

（二）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 

（三）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四）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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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附则 

  第三十九条【施行时间】本解释自 2022年 3月 1日起施行。 

民法典施行后的法律事实引起的民事案件，本解释施行后尚未终审的，适用本解释；本解释施

行前已经终审，当事人申请再审或者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决定再审的，不适用本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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